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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托顧服務契約書
(範本)





服務提供單位：

                                                                


【簽約前注意事項】
一、簽約者辦理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以下稱使用者)接受社區式服務類(以下稱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以下稱長照機構)提供之社區式長照服務時，有權將契約書攜回詳細審視。長照機構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參酌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之一規定，長照機構與簽約者簽約前，應提供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簽約者或使用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長照機構違反該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簽約者得主張該等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本契約之審閱期間定為   日(至少三日審閱期)應屬合理期限，但簽約者要求更長時（但限於三十日以內），長照機構亦應同意之。
（二）長照機構應告知簽約者或使用者有關本契約一切之權利義務事項，並提供契約條款、肖像權意願書(如附件一)及個資授權書(如附件二)之文件。
二、長照機構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以及重要交易資訊應公開及透明化，其對使用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契約內容不得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
三、使用家庭托顧服務前應提供6個月內體檢文件。體檢項目至少包含：胸部X光檢查，供長照機構審核是否符合服務使用條件。
四、本契約雖為定型化契約之一種，惟長照機構或簽約者仍得針對個別狀況，經雙方合議確認後，增、刪、修改內容，但仍應符合衛生福利部訂定之社區式服務長照機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雙方不得以本契約內容為主管機關所定為由，主張無法修改，亦不得為有利於己之修正後宣稱為政府機關版本，而主張不得修改。
五、長照機構應提供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訴專線，花蓮縣衛生局長照科申訴電話：03-8220589、申訴傳真電話：03-8230752；長照機構申訴管道(電話、傳真、電子信箱或線上申訴網址)。
六、如使用者無法表達意願時，由簽約者代為簽署，使用者委託簽約者之同意書如附件三。
七、服務變動契約或其附件，簽約者與長照機構雙方應於變動處簽名。
本契約及附件於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經簽約者攜回審閱(至少三日審閱期)，但必要時，應給予即時或合理之審閱期間。
簽約者已行使審閱權利並充分瞭解契約內容及其附件，審閱無誤。

長照機構簽章：

簽約者簽章：

立契約當事人
簽約者：              □使用者本人  □家屬，關係________ □其他________
長照機構：               
茲為使用者          社區式長照服務事宜，經簽約者及長照機構雙方同意依本契約條款履行並簽立條款如下：

第一條（雙方當事人給付義務）
長照機構服務處所位於_____縣（市）____鄉（鎮、市、區）_____路（街）___段__巷__弄__號__樓，並依第三條所定服務項目及內容提供社區式長照服務，簽約者依第六條所定服務費用繳費，供使用者預計自___年___月___日起使用服務。

第二條（契約期限）
□ 一、定期契約：本契約期間自簽訂之日起至___年___月___日為止。
□ 二、不定期限契約：本契約自簽訂之日起生效。

第三條（服務項目及內容）
長照機構提供使用者長期照顧服務法(以下稱長服法)第十一條之社區式長照服務，其項目如下：
□ 一、方案一：長照機構提供政府補助之服務(如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核定之照顧計畫)；其收費標準，依據「長期照顧服務及給付辦法」(以下稱長照給付辦法)規定。
□ 二、 方案二：長照機構提供自費服務，應載明其服務項目、數量及其他內容(如附件四)；其收費標準，比照「長期照顧服務及給付辦法」(以下稱長照給付辦法)規定。
長照機構應提供服務之時間：
家庭托顧：營業時間為每週○至週○上午○○：○○至下午○○：○○。不含國定假日，如遇國定假日或颱風等特殊狀況或其他因素，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宣布停班暫停服務。
(一)全日服務時間(至少10小時)如附件四。
(二)半日服務時間(至少5小時)如附件四。
(三)延長收托：最多兩小時，時間如附件四。
長照機構提供政府補助之服務(方案一)，使用者於接受主管機關再次評估後，如依其結果致補助之額度與內容有變更者，長照機構應與簽約者變更附約。
簽約者於締約時，如提供使用者之醫療資料記載醫囑事項，長照機構應以其既有設施及人力依照醫囑事項辦理。

第四條(廣告內容)
長照機構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使用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廣告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

第五條(許可立案等相關資訊之揭示與提供)
長照機構應將設立許可證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收費標準、服務項目、服務使用須知，與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所設之陳情、申訴、調處及爭議處理機制之資訊，揭示於機構內明顯處所，並主動提供簽約者及使用者參閱。

第六條（服務費用收取及繳納）
簽約者應繳納長期照顧費及其他費用，其數額及繳費方式如下：
1、 服務費用
(一)長期照顧費：
□1、方案一：使用政府補助之服務按照顧計畫內照顧組合之項目及使用頻率，在核定額度內之每月使用之部分負擔依據使用者之福利身分別，載於附件四；超出核定額度或因可歸責於簽約者或使用者事由，致不符長照給付辦法之費用或服務，依方案二收費。
□2、方案二：使用自費服務載於附件四。本款長期照顧費，包括照顧服務費、延長收托費等，惟不含第七條所定自行負擔費用。其計費數額及內容如下： 
     (1)家庭托顧照顧服務費：使用項目、頻率及費用如附件四。
(2)延長收托費：每半/一小時新臺幣______元，未滿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逾半小時以上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3)服務未遇處理費：使用者因故需臨時取消服務時，應於服務時間一日前通知長照機構。但有緊急情況者，不在此限；使用者未於服務時間一日前通知取消服務，長照機構得向簽約者收服務未遇處理費。
· 中午有用餐者服務未遇處理費新臺幣____元。
· 中午未用餐者服務未遇處理費新臺幣____元。
(4)其他費用：使用項目、頻率及費用如附件四。
2、 簽約者應於每月___日前繳納□前月□當月長期照顧費及其他費用。繳費方式依以下方式，簽約者繳費後，長照機構應開立收據予簽約者：
□(一)簽約者透過金融機構轉帳至長照機構指定銀行帳號。
□(二)簽約者親自至長照機構繳交費用。
前項長期照顧費及其他費用於服務提供過程有臨時增減之情形，依實際增減結果收費；如有預收款項於次月退款或收取費用時扣抵。

第七條(自行負擔費用)
簽約者應為使用者負擔下列費用：
1、 個人日用品、營養品、紙尿褲、看護墊、醫療耗材及其他消耗品。
2、 外送就醫或住院期間所需醫療、交通費用及僱請看護人員之費用。
3、 其他因使用者個人原因所生之費用。

第八條（使用者隱私權之保密）
長照機構及其提供服務之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但長照機構依法應通報或提供相關資料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禁止不正當利益行為）
長照機構及其提供服務之人員不得向簽約者、使用者或其家屬有不當推銷、借貸、金錢、財物或利益往來之行為。

第十條（服務費用調整）
□一、定期契約
（1） 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應依該辦法收取，不得調整費用。
（2） 非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長照機構調整收費標準，應報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長照機構於契約期限內調整收費標準，非經簽約者同意，不得調整本契約所定之服務費用。
□二、不定期契約
（1） 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應依該辦法收取，不得調整費用。
（2） 非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長照機構調整收費標準，應報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後通知簽約者；長照機構應於調整費用前二個月通知簽約者，簽約者應於一個月內回復是否同意。簽約者不同意調整收費或未依限表示同意者，依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四款辦理。

第十一條 (安全保障)
為維護使用者安全，長照機構得於機構內適當之公共區域設置錄影(音)監視器，並應告知簽約者及使用者。

第十二條（緊急事故處理流程）
長照機構應訂定急、重、傷病或其他緊急事故處理流程，於雙方簽訂本契約時交付簽約者收執，並懸掛或張貼於明顯處所。
使用者接受服務時發生急、重、傷病或其他緊急事故時，長照機構負有依前項處理流程之作為義務。
長照機構違反前二項義務致使用者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簽約者受有其他損害，另得請求賠償。

第十三條（緊急聯絡人之指定）
使用者發生急、重、傷病或其他緊急事故之服務事項，應通知簽約者指定之緊急聯絡人(緊急事故處理同意書如附件五)。
緊急聯絡人經長照機構通知後未及時回復、處理，或無法聯絡，長照機構應依當時情形為必要之處置（如使用者須緊急送醫時，逕送距離長照機構最近或由救護車逕送合適之醫療機構），緊急聯絡人、簽約者或使用者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提出異議。

第十四條（毀損設施及設施變更之處理）
簽約者或使用者擅自變更使用或毀損長照機構所提供之設施，長照機構因修復或為其他必要處置所生之費用或其他損害，長照機構得檢附單據向簽約者請求賠償。
簽約者或使用者經長照機構同意變更使用其所提供之設備，或另行增設新設施，其費用應由簽約者負擔。
於契約期滿或終止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簽約者應恢復原狀；但該等經變更或新增之設施非毀損不能分離或分離需費過鉅者，其所有權歸長照機構，簽約者不得拆除及請求賠償。

第十五條（契約終止）
使用者應於約定開始使用服務日或契約生效日起___日內使用服務。如無正當理由屆期仍未使用服務者，長照機構得終止契約。
簽約者得在不違反使用者意思或最佳利益下，自使用者使用服務之日起三十日內主動終止契約，長照機構不得拒絕，簽約者應依使用者實際使用服務日數支付服務費用。
長照機構應簽約者及使用者之特殊請求而為提供服務之購置，如因前二項契約終止而受有損害，得請求簽約者賠償。
長照機構除經許可停業或歇業，或第十六條所定情形之一，不得終止契約；契約終止時，長照機構應通知簽約者或依法應負照顧之人，並通知提供花蓮縣市主管機關或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備查。

第十六條 (長照機構提前終止契約)
簽約者於訂立契約時，以詐術使長照機構誤信使用者符合接受服務條件，或為其他虛偽之意思表示，使長照機構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長照機構得終止契約；如因此造成長照機構之損害，長照機構得請求簽約者賠償。
使用者接受服務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長照機構得終止契約：
1、 使用者失蹤逾二個月或搬離長照機構特約服務區域。
2、 健康狀況改變，致不符合接受服務條件。
3、 簽約者積欠第六條服務費用達一個月之總額，經長照機構____（最少一個月）催告，屆期仍未繳費。
4、 簽約者不同意依第十條第二款第二目規定調整收費或未依限表示同意。
使用者接受服務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長照機構得先暫停服務且通知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或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並採取必要之措施或處置，經相當時間仍未改善時，亦得終止契約：
1、 簽約者、使用者或其家屬要求長照機構從事本契約約定以外不合理之服務，且經說明仍不接受者。
2、 使用者入住住宿式機構、住院、出國。
3、 使用者失聯逾一個月。
4、 簽約者、使用者或其家屬之性騷擾、言語重大侮辱或其他不當行為，致長照機構提供服務人員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人格等法益有受重大損害之虞。
5、 故意毀損長照機構之設備或物品，情節重大。
6、 違反長照機構使用設備規定，致妨礙公共安全或衛生，情節重大。
7、 經常與其他使用者發生嚴重爭執或干擾他人，經長照機構協調勸解仍未改善，致影響服務提供。
前項第四款使用者因障礙或疾病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時，長照機構應優先通知簽約者或家屬送醫療單位採適當處置。
長照機構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提前終止本契約，應通知簽約者或依法應負照顧之人知悉，並通知花蓮縣市主管機關或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備查。

第十七條 (簽約者提前終止契約)
簽約者應於一個月前通知長照機構終止契約，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逕行通知終止契約：
一、 長照機構於訂立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簽約者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
二、 長照機構提供服務之人員對簽約者 、使用者或其家屬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
三、 長照機構提供服務之人員或其他使用者罹患法定傳染病，有傳染之虞。但長照機構已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規定將該提供服務之人員或使用者送醫診治，或採取必要之隔離或防護措施，不在此限。
四、 長照機構停業或歇業前，未於二個月前通知簽約者 。
五、 長照機構提供使用者居住或生活之處所，有危害使用者之安全或健康，或有危害之虞。
簽約者或使用者因前項契約終止所致損害，得向長照機構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八條 (契約終止時費用結算)
契約終止時，長照機構應於契約終止當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將簽約者依第六條已繳之長期照顧費及其他費用，按契約終止後之日數比例退還之。

第十九條（遷出長照機構及遺留物品之處理）
簽約者應於約定遷出日，協助使用者騰空遷出長照機構。如未依限遷出者，長照機構得按遲延遷出日數向簽約者請求相當於長期照顧費之損害賠償。
使用者遷出機構後所遺留之物品，長照機構應妥為保管，並應通知簽約者、使用者或其指定之人於接獲通知    日以內不得少於三十日取回。屆期仍未取回時，長照機構得妥適處理。
前項通知方式，不限於紙本書面，另亦包含當事人之文書、信函、電傳、電報或其他類似方式之通訊。

第二十條 (爭議處理)
若簽約者或使用者與長照機構產生糾紛，應於雙方合意下以花蓮縣市主管機關所訂定之陳情、申訴及調處機制處理。
長照機構有長服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因管理之明顯疏失，情節重大，致接受長照服務者傷亡」及第二款「所屬之長照人員提供長照服務，違反本法規定，且情節重大，並可歸責於該機構」之情形之一者，所衍生之爭議，依該條第二項規定之爭議處理機制辦理。

第二十一條 (法院管轄)
簽約者及長照機構雙方因本契約涉訟時，同意以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二條 (附件及服務規定之效力)
簽約者及長照機構雙方依本契約所定附件經簽約者審閱後，視為契約之一部分，與契約有同一效力。

第二十三條 (契約協議補充)
本契約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處理，並得由簽約者及長照機構雙方隨時協議補充之。

第二十四條 (契約書之收執)
本契約書一式兩份，經簽約者及長照機構雙方及緊急聯絡人簽名或蓋章後生效，各執一份為憑。如送法院公證，其所需費用除另有約定外，由簽約者及長照機構雙方平均分擔。


簽約者姓名：印

□使用者本人 □家屬，關係 ________ □其他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長照機構名稱：印

機構負責人：
機構負責人/長照機構統一編號：印

機構地址：
電話：

服務使用者姓名：印

國民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人姓名：印

國民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肖像權意願書
____________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肖像授權意願書

本人_________□同意□不同意貴機構得以拍攝記錄服務對象_________，並同意授權由貴機構使用服務對象非涉及隱私部位之肖像，基於非營利目的得以影像存檔、公告欄、紙本文宣、網站等管道公開發表或展示。 
前項所為公開發表，貴機構應以服務對象個人形象為優先考量，且不得發表於非正當或違反社會風俗之管道，倘有明顯不利於服務對象情事，簽署人得以立即終止貴機構使用其肖像權。 
印

簽署人簽章： 
與服務對象關係： 
聯絡方式：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_________________(長照機構名稱)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所有個人資料。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若您有法定代理人，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得使用本服務，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一、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三)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性別、生日、血型、戶籍地址、通訊地址、電話等。 
(四)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五)若您提供錯誤、不實、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將可能導致損失相關權益。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一)為「提供長期照顧服務」之業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二)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機構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以拒絕。 
(三)本機構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至服務中止日止，利用地區為台灣地區。 
三、基本資料之保密 
本機構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 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同意書之效力 
(一)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二)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花蓮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服務使用者或簽約者簽名 (請親簽) 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使用者委託簽約者同意書
使用者____________同意委託簽約者__________與_________________(長照機構名稱)簽定「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一案，特立此書為憑。


此致
                                                                      機構


簽約者：（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電話：



服務使用者：（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四：服務項目、時間、頻率及費用 
	長照福利身份：□第一類(0%)□第二類(5%)□第三類(16%)
	失能等級：第________級

	服務項目
	單價(元)
	部分負擔費(元)
	服務頻率
(每月幾次)
	費用小計

	家庭托顧服務全日
時間：
	
	
	
	

	家庭托顧服務半日
時間：
	
	
	
	

	社區式協助沐浴
	200
	
	
	

	社區式晚餐
	150
	
	
	

	延長收托
時間：       
	
	
	
	

	總計
	

	服務人員簽名：

	家屬簽名：


· 方案一：政府補助之服務，開始時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服務項目
	單價(元)
	服務頻率(每月幾次)
	費用小計

	家庭托顧服務全日
時間：
	
	
	

	家庭托顧服務半日
時間：
	
	
	

	社區式協助沐浴
	200
	
	

	社區式晚餐
	150
	
	

	延長收托
時間：
	
	
	

	總計
	

	服務人員簽名：

	家屬簽名：


· 方案二：自費服務，開始時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長期照顧申請及給付辦法家庭托顧收費標準：
	全日收費標準

	長照中心評估等級
	衛生福利部給付訂價，按實際使用情形計費

	級數
	額度
	外看最高可使用額度(30%)
	公告標準
	第一類(0%)
	第二類(5%)
	第三類(16%)

	第二級
	10,020
	3,006
	625
	0
	31
	100

	第三級
	15,460
	4,638
	760
	0
	38
	121

	第四級
	18,580
	5,574
	785
	0
	39
	125

	第五級
	24,100
	7,230
	880
	0
	44
	140

	第六級
	28,070
	8,421
	960
	0
	48
	153

	第七級
	32,090
	9,627
	980
	0
	49
	156

	第八級
	36,180
	10,854
	1040
	0
	52
	166



	半日收費標準

	長照中心評估等級
	衛生福利部給付訂價，按實際使用情形計費

	級數
	額度
	外看最高可使用額度(30%)
	公告標準
	第一類(0%)
	第二類(5%)
	第三類(16%)

	第二級
	10,020
	3,006
	315
	0
	15
	50

	第三級
	15,460
	4,638
	380
	0
	19
	60

	第四級
	18,580
	5,574
	395
	0
	19
	63

	第五級
	24,100
	7,230
	440
	0
	22
	70

	第六級
	28,070
	8,421
	480
	0
	24
	76

	第七級
	32,090
	9,627
	490
	0
	24
	78

	第八級
	36,180
	10,854
	520
	0
	26
	83



	社區式協助沐浴及社區式晚餐收費標準

	服務項目
	衛生福利部給付訂價，按實際使用情形計費

	
	公告標準
	第一類(0%)
	第二類(5%)
	第三類(16%)

	社區式協助沐浴
	200
	0
	10
	32

	社區式晚餐
	150
	0
	7
	24



附件五：緊急事故處理同意書 
簽約者就服務使用者於長照機構名稱：    (地址：     )接受服務期間，因發生急、重、傷病或其他必要之長期照顧應通知事項，同意緊急聯絡人如經貴機構通知後未及時處理者，貴機構應辦理下列事項： 
1、 服務使用者須緊急送醫時，由救護車逕送合適之醫療機構。 
2、 …請說明送醫相關流程
3、 …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第一緊急聯絡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第二緊急聯絡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六、申訴管道及流程
1、 申訴管道：
(一)電話：
花蓮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電話（03）8226889或1966
花蓮縣衛生局長照科：電話：(03)8227141#613承辦人
家托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親洽家托機構申訴。
2、 申訴處理流程：
(一) 凡接受申訴事件，均應填寫「申訴受理單」，與主管機構承辦人討論解決辦法，服務提供單位於1~2日內完成初步處理，做成書面報告呈報並將處理結果盡速回覆申訴人。
(二)若申訴人對處理結果不接受，可於三日內再次提出申訴或逕自花蓮縣衛生局提出異議，再次申訴之處理流程，由主管機關介入處理。
家屬或民眾申訴
公部門或其他
單位告知
服務過程發現問題




當日完成
申訴受理單
申訴受理


1.了解申訴事件原因及內容
2.擬定改善或處理方法

進行申覆

1~2日內完成
初步處理

1.提出具體改善措施及處理方法
2.回覆處理狀況

申訴人對處理尚有建議
或表示無法接受

申訴人對處理結果
可接受或滿意

追蹤
結案



附件七、傳染病及公共衛生通報流程

服務使用者正在接受家托服務
服務使用者隔離並聯繫家屬接回
服務使用者非服務時間
(1)異動通報。
(2)發文告知衛生局。
(3)接受治療。
(4)針對服務使用者的服務流程個別化設計。
(5)持續觀察定期追蹤並留有紀錄(個案紀錄表/服務日誌)。
(1)持續觀察定期追蹤並留有紀錄(個案紀錄表/服務日誌)。
(2)異動通報。
(3)發文告知衛生局。
(2)
低風險(治療及休息後評估可繼續接受服務)
(1)治療期逾30日，則依契約書第16條第2項第2款辦理終止合約。
(2)異動通報。
(3)發文告知衛生局。
高風險(治療及休息後評估不適合繼續接受服務)
有異常
確認傳染性風險
無異常
確認家托員及其他服務使用者檢查結果是否有異常
1. 環境清消並保持收托服務使用者之間社交距離。
2. 發病服務使用者與其他收托服務使用者(接觸者)皆須於24小時內進行系統異動通報，告知照管專員及A個管，並留有紀錄(個案紀錄表/服務日誌)。
3. 告知其他收托服務使用者(接觸者)家屬。
4. 通報___________衛生所(電話：___________)，安排家托員、家托員家屬、其他服務使用者(接觸者)及其他服務使用者家屬進行相關採檢。
5. 事件發生先電話口頭告知衛生局承辦人(電話：03-8227141#613)。
服務使用者確診
法定傳染病

· 法定傳染病列表：                               
	【第一類】                                                               114/07/15修訂

	狂犬病
	天花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鼠疫
	
	

	【第二類】

	M痘
	瘧疾
	登革熱

	阿米巴性痢疾
	桿菌性痢疾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

	麻疹
	德國麻疹
	小兒麻痺症/急性無力肢體麻痺

	白喉
	霍亂
	炭疽病

	傷寒
	急性病毒性A型肝炎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漢他病毒症候群
	西尼羅熱
	茲卡病毒感染症

	屈公病
	副傷寒
	流行性斑疹傷寒

	【第三類】

	梅毒/先天性梅毒
	淋病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愛滋病毒)感染

	結核病
	百日咳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

	破傷風/新生兒破傷風
	退伍軍人病
	侵襲性b型嗜血桿菌感染症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
	日本腦炎
	急性病毒性B型肝炎

	急性病毒性C型肝炎
	急性病毒性D型肝炎
	急性病毒性E型肝炎

	漢生病
	流行性腮腺炎
	

	【第四類】

	流感併發重症
	新冠併發重症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恙蟲病
	萊姆病
	弓形蟲感染症

	疱疹B病毒感染症
	水痘併發症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

	Q熱
	肉毒桿菌中毒
	地方性斑疹傷寒

	免热病
	布氏桿菌病
	李斯特菌症

	類鼻疽
	庫賈氏病
	鉤端螺旋體病

	【第五類】

	新型A型流感
	伊波拉病毒感染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黃熱病
	拉薩熱
	裂谷熱

	馬堡病毒出血熱
	
	

	【其他】：接獲衛生所或衛生局或醫療院所通報或通知相關傳染病




附件八、意外事件應變及處理機制
1、 緊急送醫流程
服務對象意外受傷、生命徵象或意識情況不佳
大面積燒燙傷
外傷出血(經加壓無法止血)
、嚴重疼痛(無法移動或站立)
意識模糊或不明原因倒地
維持生命基本處理
(確認心跳脈搏、口鼻有無異物)
視需要施以心肺復甦術
叫119救護車、聯繫緊急連絡人、替代人力
將燒、燙傷部位放在自來水下輕沖洗或浸於冷水中
如有替代人力則陪同就醫至家屬來接替
如無替代人力則由救護車送至醫院
(1)24小時內完成衛福部系統異動通報、通報花蓮縣衛生局(03-8227141#613、1966)
(2)一周內完成填寫意外事件紀錄及追蹤表
 (3)檢討與改善
避免移動服務對象、持續止血、觀察生命徵象(體溫、脈搏、呼吸、血壓、疼痛)、如有需要進行心肺復甦急救(CPR)
*健康異常狀況說明：
1.大面積燙傷：傷口面積超過10元硬幣大小或傷口外觀起水泡、紅腫、呈現淺紅或白大水泡、白色或焦黑之情況。
2.外傷出血：骨折或大量出血。
3.意識模糊或不明原因倒地：叫喚服務對象無法回應、回答模糊不清、呼吸困難、胸痛、胸悶、異物梗塞(請依異物梗塞處理流程辦理)、無意識昏倒(需協助量血壓，如有血糖問題須協助測量血糖，血糖低於70 mg/dL，立即補充含15克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方糖、糖果、葡萄糖片、蜂蜜、吐司、果汁等)。

2、 跌倒事件處理流程
發生跌倒事件
請服務對象自行慢慢移動看看
詢問跌倒原因及受傷部位
大傷口或疑有骨折
或生命徵象不穩定
(1)檢查生命徵象(體溫、脈搏、呼吸、血壓、疼痛)
(2)骨骼系統
(3)肌肉系統



依緊急送醫流程處理
(1)小傷口立即處理
(2)紅腫持續觀察情況
(3)慢慢協助服務對象坐起
意識清楚
意識不清、嚴重疼痛
依緊急送醫流程處理
聯繫緊急連絡人並說明情況
(1)24小時內完成衛福部系統異動通報
(2)一周內完成填寫意外事件紀錄及追蹤表
(3)檢討與改善

3、 異物梗塞處理流程
發生異物梗塞狀況
(說不出話來、手摀著頸部、倒地)
部分梗塞
(激烈咳嗽、呼吸困難、呼吸伴有喘氣聲、發出聲音)
完全梗塞
(無法發聲、呼吸困難、嘴唇發紫)
鼓勵服務對象用力咳嗽將異物咳出
(勿拍背、不強行干預)
狀況是否改善
否
是
持續觀察、情緒安撫陪伴
(1)聯繫緊急連絡人並說明情況
(2)24小時內完成衛福部系統異動通報
(3)一周內完成填寫意外事件紀錄及追蹤表
(4)檢討與改善
(5)如服務對象繼續接受服務，需觀察吞嚥情況並於進食時陪伴在側
(6)如服務對象有吞嚥困難應進行吞嚥功能評估
意識清楚
意識不清
實施哈姆立克法
重複實施
直到移出異物
呼叫119救護車
仰臥並暢通呼吸道
檢查口腔、移除異物
設法吹氣入肺
無法吹氣入肺
可吹氣入肺
實施哈姆立克法
持續吹氣、推壓等步驟，直到呼吸暢通、恢復意識
立即施行心肺復甦術（CPR），並在每次按壓30次後，檢查口腔有無異物並給予兩次人工呼吸。若異物仍未排除，則持續進行，直到救護人員到達
*哈姆立克法操作說明：
1.站在長者後方，雙手環繞其腹部。
2.一手握拳，拳眼對準肚臍上方兩指處。
3.另一手包住拳頭，向內上方快速用力擠壓。
4.持續重複擠壓動作，直到異物吐出或失去意識。

附件九、天然災害應變處理機制
壹、火災事件應變流程
火災發生
確認起火位置並判斷可否滅火
火焰高度超過腰部放棄滅火
火焰高度未超過腰部嘗試滅火
順利滅火
無法滅火
撥打119報警
並疏散逃生
無法逃生

順利逃生
 
應迅速逃生並隨手關門阻絕火煙擴散
改往有火、有煙、有熱的反方向尋找相對安全空間安全避難並關門塞門縫，等待救援。(離火及煙最遠的陽台或房間)
 
再次撥打119清楚說明
避難位置等待救援
確認服務對象有無外傷
 
無外傷進行情緒安撫
 
(1)24小時內完成衛福部系統異動通報
(如建物受損無法營運須通報花蓮縣衛生局03-8227141#613、1966)
(2)一周內完成填寫天然災害事件紀錄及追蹤表
(3)檢討與改善

有外傷
(1)小傷口立即處理
(2)紅腫持續觀察情況
大傷口依緊急送醫流程辦理

貳、地震應變流程
地震發生
指引服務對象確切位置就地避難
(避開未固定家具、玻璃、吊燈、吊扇)
確認建物結構安全性有無受損 (例：有無火星)
關閉電源或用火相關設備(例：瓦斯、瓦斯爐)
評估留在室內或至戶外
可逃生
否
是
協助服務對象保護頭頸部及穩住輪椅
 不可逃生
確認相對安全位置避難並嘗試大聲呼救確認服務對象有無外傷如有需先進行相關救治或包紮
開啟緊急出口排除障礙物
確認服務對象有無外傷
 
撥打119清楚說明避難位置及服務對象外傷狀況等待救援
確認服務對象有無外傷
 
無外傷進行情緒安撫
 
有外傷
(1)24小時內完成衛福部系統異動通報
(如建物受損無法營運須通報花蓮縣衛生局03-8227141#613、1966)
(2)一周內完成填寫天然災害事件紀錄及追蹤表
(1)小傷口立即處理
(2)紅腫持續觀察情況
大傷口依緊急送醫流程辦理

參、颱風及豪大雨應變流程
氣象局發佈陸上颱風警報
豪大(雷)雨警報
告知家屬注意新聞發布相關訊息
聯繫家屬確認服務對象是否可以返家並確認交通接送方式
花蓮縣政府宣布全日停班
暫停服務
花蓮縣政府未宣布停班
正常提供服務
服務對象至機構後因風雨過大花蓮縣政府宣布臨時停班
機構淹水或土石流警示收到需疏散避難通知
順利返家
(1) 聯繫替代人力協助疏散避難先前往安全避難處。
(2) 若替代人力無法協助則通報119請求支援。
(3) 完成避難後聯繫通報花蓮縣衛生局(03-8227141#613、1966)
(4) 24小時內完成衛福部系統異動通報
(5) 一周內完成填寫天然災害事件紀錄及追蹤表
無法返家
單位自行宣布停班
無須離開機構
須離開機構前往安全避難所
暫留機構視氣象狀況穩定
聯繫家屬至機構接送服務對象返家
(1)24小時內完成衛福部系統異動通報
(2)一周內完成填寫天然災害事件紀錄及追蹤表

附件十、藥物託管及協助服用同意書(未託管者可免填)

本人           為服務使用者           之家屬，因服務使用者接受貴機構照顧，依照醫囑須於貴機構用藥，本人同意將服務使用者之藥物委託貴機構代為保管，並依醫囑【含藥物處方籤或字樣清晰之藥袋封面影本】交由服務使用者服用。
請服務使用者家屬須遵守以下事項：
1. 詳細告知及說明服務使用者實際病情，避免產生危及生命之意外情形。
2. 提供經合格醫療院所或合格醫生開立之處方藥物。
 
此致
    花蓮縣私立                                               機構
                       



印

       立書人：
                           與服務使用者關係：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約
(機構名稱)        變更服務項目、頻率及費用
	個案姓名:
	長照福利身分
□第一類(0%)□第二類(5%)□第三類(16%)
	變更日期:

	失能等級：□維持第　　　　級。□由第　　　　級改為第　　　　級。

	照顧組合
	給付
價格
	第二類
	第三類
	(次/週或次/月)
	金額
	照顧組合
	給付
價格
	第二類
	第三類
	(次/週或次/月)
	金額

	
	
	5%
	16%
	
	
	
	
	5%
	16%
	
	

	BC01家庭托顧(全日)—第1型
	625
	31
	100
	
	
	BC09家庭托顧(全日)—第5型
	960
	48
	153
	
	

	BC02家庭托顧(半日)—第1型
	315
	15
	50
	
	
	BC010家庭托顧(半日)—第5型
	480
	24
	76
	
	

	BC03家庭托顧(全日)—第2型
	760
	38
	121
	
	
	BC011家庭托顧(全日)—第6型
	980
	49
	156
	
	

	BC04家庭托顧(半日)—第2型
	380
	19
	60
	
	
	BC012家庭托顧(半日)—第6型
	490
	24
	78
	
	

	BC05家庭托顧(全日)—第3型
	785
	39
	125
	
	
	BC013家庭托顧(全日)—第7型
	1040
	52
	166
	
	

	BC06家庭托顧(半日)—第3型
	395
	19
	63
	
	
	BC014家庭托顧(半日)—第7型
	520
	26
	83
	
	

	BC07家庭托顧(全日)—第4型
	880
	44
	140
	
	
	BD01社區式協助沐浴 
	200
	10
	32
	
	

	BC08家庭托顧(半日)—第4型
	440
	22
	70
	
	
	BD02社區式晚餐
	150
	7
	24
	
	

	總計：      元


備註：家庭托顧服務費用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之乙方部分負擔比例計。

甲方（長期照顧機構名稱）：
機構代表人/負責人：                               （簽名或蓋章）
長照機構統一編號：
機構地址：
聯絡電話：
[bookmark: _GoBack]乙方(服務使用者)/代理人/關係：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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